
法規名稱： 新北市各級學校教師輔導學生實施要點 (民國 100 年 11 月 02 日 公發布) 

一、 實施目標： 

（一） 透過個案學生輔導機制，以團隊合作模式，針對學生問題，擬訂適性輔導策略。 

（二） 善用多元輔導策略，導引學生正向行為之發展，協助其健全成長。 

二、 輔導原則： 

（一） 全校教師均負輔導學生之職責。 

（二） 特殊個案視其輔導需求，進行評估與分案工作，以達適性輔導之目標。 

（三） 整合校內外資源，透過教訓輔之三合一機制，增強個案輔導之成效。 

（四） 運用個案輔導、團體輔導、多元型態中介教育措施（如：高關懷彈性分組教學、

潛能開發、資源式中途班）等多元輔導方式，做好初級、二級、三級預防之輔導

工作。 

（五） 透過導師、認輔教師、輔導教師、認輔志工、社工師、心理師、教務處、學務處

（訓導處）、輔導處等相關人員及各項社會人力資源之整合與運用，發揮團隊合

作輔導成效。 

三、 輔導對象及職責分工： 

    本要點之精神，是以輔導為核心，以學生為主體，運用三級預防概念，整合各級學校教

學、訓導、輔導之功能，建構學校人員最佳互動模式與內涵，提供完整且周延之輔導服

務。分級對象之認定，由學校學生輔導小組統籌協助，主要之區分與職責分工如下： 

（一） 輔導對象： 

1. 初級預防：一般學生及適應困難之學生，以發展性、預防性輔導為主。 

2. 二級預防：出現偏差行為徵兆或情況較輕微之學生，即在生活上、情緒上、學習

上出現困擾，但尚未危害到自己未來發展或影響到他人之學生，以介入性輔導

為主。 

3. 三級預防：嚴重偏差行為（或累犯）及嚴重適應困難之學生，即出現之行為問題

已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傷害之學生，以矯正性輔導為主。 

（二） 職責分工：詳如附表。 

四、 教師輔導學生基本架構圖（詳如附圖）。 

五、 相關獎懲規定： 

（一） 教師依依本要點規定輔導學生有具體事實紀錄且具成效者，依下列規定獎勵： 

1. 對通報及復學輔導工作執行績效良好者，依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

輔導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予以獎勵。 

2. 有關辦理各項輔導活動，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1) 輔導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學生復學，帄均每週聯繫至少二次，有具體紀錄可

查者，每人每學年嘉獎乙次；若輔導學生復學成功且持續就學者，每人每學



年嘉獎二次。每尋回一位中輟學生並辦妥復學手續且就讀已滿一個月者，實

際參與工作之有功人員，嘉獎乙次。 

(2) 辦理各項學生成長團體輔導績效良好且有紀錄可查者，每一成長團體主辦者

二至三人嘉獎一次。 

(3) 輔導特殊個案認真，於輔導期間帄均每週晤談至少兩次且有紀錄可查者，每

人每學年嘉獎一次。 

(4) 實際擔任輔導工作有績效者，每學年嘉獎一次。 

(5) 辦理校內各項輔導教育活動，有具體事實紀錄且具成效者，輔導工作人員每

人每學年嘉獎一次。 

3. 教師參與認輔制度，執行認輔工作表現優良者，依新北市優秀楷模認同教師暨認

輔教師評選實施計晝，提敘嘉獎一次，並由市府頒贈感謝狀乙禎。 

（二） 教師未依本要點規定輔導學生，以致影響學生權益者，則依下列規定懲處： 

1. 對學生身心虐待、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依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予以處罰。 

2. 學生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等事件，未依法通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防

治法等相關規定，予以處罰。 

3. 接受聘任後，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之輔導管教相關規定者，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議後，由學校依相關規定處理。 

4. 教師具有以下事證者，依教育部公布之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交由學校成績考核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等相關法規

之規定審議： 

(1) 班級經營欠佳且情節嚴重者。 

(2) 親師溝通不良，可歸責於教師且情節嚴重者。 

(3) 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者。 

(4) 以言語羞辱學生，造成學生心理傷害者。 

(5) 於教學、訓導、輔導或處理過程中，採取消極不作為，致使教學無效、學生

異常行為嚴重或行政延宕，且有具體事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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